附件1

广州城市职业学院2012年公开招聘延长报名时间
的岗位及资格条件一览表
	用人

部门
	招聘

岗位
	人数
	专业要求
	学历及学位
	具体条件

	财会

金融系
	教师
	3
	财会专业
	研究生学历

博士学位
	（1）年龄≤35周岁（具有高级职称者年龄可适当放宽）；

（2）会计师、注册会计师、注册税务师优先；

（3）有2年以上企业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	商贸系
	教师
	1
	国际贸易实务相关专业
	研究生学历

博士学位
	（1）年龄≤35周岁（具有高级职称者年龄可适当放宽）；

（2）具有国际商务师或外销员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；

（3）有3年以上外贸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	
	教师
	1
	物流管理

及相关专业
	研究生学历

博士学位
	（1）年龄≤35周岁（具有高级职称者年龄可适当放宽）；

（2）有理工科专业背景及3年以上行业相关经历者优先。

	应用

外语系
	教师
	1
	商务日语

及相关专业
	研究生学历

博士学位
	（1）年龄≤35周岁（具有高级职称者年龄可适当放宽）；

（2）有2年以上教学或企业行业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	
	教师
	1
	商务英语

及相关专业
	研究生学历

博士学位
	（1）年龄≤35周岁（具有高级职称者年龄可适当放宽）；

（2）若本科、研究生为全日制国际贸易专业毕业，须有大学英语六级证书或有英语国家留学经历，能进行双语教学；

（3）具有2年以上商务或外贸实践经验者优先。

	社科部
	教师

（专业带头人）
	1
	体育教育

及相关专业
	研究生学历

博士学位
	（1）年龄≤35周岁（具有高级职称者年龄可适当放宽）；

（2）具有副高以上职称者优先。

	网络与

教育技术

中心
	教辅

人员
	1
	教育技术

及相关专业
	研究生学历

博士学位
	（1）年龄≤35周岁（具有教育技术专业高级职称者年龄可适当放宽）；

（2）具有2年以上从事教育技术工作经历。

	合计
	
	9
	
	
	


备注：1、学历和学位要求同时具备；

2、“35周岁”指1977年1月1日后出生。

